
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及相關人員工作經歷兩年佐證文件說明 

1.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7條第二項辦理，以下工作證明及執業登記證明年資需重疊兩年，請先確認學員身份(擇一)，提供下

列佐證文件，若無法提供者請勿報名。 

2. 證明文件於課前報備至地方主管機關備查，若需補充資料未於期限內提供將無受訓資格。 

 

學員身份 工作證明 執業登記證明 

1.現任工作已滿兩年者： 

在職證明 

※開立日期須開課日約半年內之證明 

※到職日期至開立日期需滿兩年 

執照正反面 

※執照應更新日期須在有效期限內。 

※執照背面執業登記日期須與在職證明到職日

相同，日期有異者請於執照資料上備註敘明理

由。 

2.現任工作未滿兩年者： 
在職+離職證明滿兩年 

※證明無到/離職日期，請加附勞保投保證明***。 

檢附當地衛生局年資證明，文件需有衛

生局蓋章。 

相關申請流程請洽當地衛生局。 

3.目前未在職者： 
離職證明 

※證明無到/離職日期，請加附勞保投保證明***。 

檢附當地衛生局年資證明，文件需有衛

生局蓋章。 

相關申請流程請洽當地衛生局。 

*上述證明請提供彩色電子檔，黑白檔案者請於文件下方註記與正本相符，並簽章。 
**職稱非護理師、心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者，請提供相關佐證文件證明從事相關工作。 
***勞保投保紀錄需勞保局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系統->查詢作業->異動查詢->勞保(職保、就保)異動查詢進行查詢 

勞保局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系統(https://edesk.bli.gov.tw/na/)，清單即可有加保及退保日期 

 

https://edesk.bli.gov.tw/na/


 

 

 

護理師公會執業登記異動清單。 

工作證明無該單位大小章。 

衛生局執業登記異動資料無核章。 

不接受證明文件如下： 



附件一 


